
OCI 分享： 

肥料都要有两证吗？ 

相信大家常常有这样的疑惑，为什么有的肥料产品有生产许可证，有的肥料

产品没有生产许可证？为什么河北生产企业生产的有机肥料没有肥料登记

证？ 

要搞清楚是不是所有肥料都要有两证——肥料登记证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

证，要从肥料管理政策说起。 

先说肥料登记证。肥料登记是农业农村部（原农业部）负责的行政许可事项。

农业农村部将肥料产品分为登记和免于登记两种管理方式。现行行政许可规

章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，实行肥料产品登记管理制度，未经登

记的肥料产品不得进口、生产、销售和使用，不得进行广告宣传。第十三条

规定，对经农田长期使用，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下列产品免予登记：硫酸铵，

尿素，硝酸铵，氰氨化钙，磷酸铵（磷酸一铵、二铵），硝酸磷肥，过磷酸

钙，氯化钾，硫酸钾，硝酸钾，氯化铵，碳酸氢铵，钙镁磷肥，磷酸二氢钾，

单一微量元素肥，高浓度复合肥。 

那么，除了上述免于登记产品外，其余的肥料产品都必须进行登记管理吗？ 

这就不得不提到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之一——由省级农业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的权限内肥料登记。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

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复

混肥、配方肥（不含叶面肥）、精制有机肥、床土调酸剂的登记审批、登记

证发放和公告工作。 

所以，事实上，除了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列出的免于登记产品外，复混肥、

配方肥（不含叶面肥）、精制有机肥、床土调酸剂是否有肥料登记证还与所

在生产地区有关系。 

自 2013 年 7 月，河北省取消由河北省农业厅负责办理的复混肥料（包括配

方肥料）、有机-无机复混肥料、有机肥料和床土调酸剂产品的肥料登记，

取消外省（市、区）肥料生产企业在河北省境内销售办理肥料登记证备案手

续。废止规范性文件是：《河北省农业厅关于加强肥料登记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（冀农土发[2005]9 号）和《河北省农业厅办公室关于做好有机肥料登记证

换发工作的通知》（冀农办[2012]70号）。 

2016 年 6月 12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取消权限内肥料登记，即全疆范围内

取消有机肥料、有机—无机复混肥料、复混(复合)肥料等登记审批。自治区

农业厅（土肥站）审批发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硝基类肥料专用登记证。 

再说生产许可证。复肥品种和磷肥品种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。2017 年 6

月 29 日，《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试行简化审批



程序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7〕34 号）发布，化肥继续由省级人民政府质量

技术监督部门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。复肥和磷肥产品是明确列入实

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的化肥产品。《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

则（一）（复肥产品部分）》规定，复肥产品划分为复合肥料、掺混肥料和

有机-无机复混肥料等 3 个单元。其中，复合肥料包括复合肥料、硝基复合

肥料、缓释复合肥料、控释复合肥料、硫包衣缓释复合肥料、脲醛缓释复合

肥料、稳定性复合肥料、无机包裹型复合肥料等。掺混肥料包括掺混肥料、

缓释掺混肥料、控释掺混肥料、脲醛缓释掺混肥料、稳定性掺混肥料、硫包

衣缓释掺混肥料、无机包裹型掺混肥料等。《化肥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

（二）（磷肥产品部分）》规定，磷肥产品划分为 4个单元，包括过磷酸钙、

钙镁磷肥、钙镁磷钾肥和肥料级磷酸氢钙。 

因此，并不是所有的肥料都有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。 

    北京 OCI 公司以 5A 的服务理念，为客户提供优质登记申报注册的产品合规

服务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